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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四十一项整改任务：保护地存在影响饮水安全问题。部分县（区）对群众饮水安全重视不够，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仁和区平地镇跃进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存在与保护无关的建筑物和农田，隔离设施多处破损。盐边县渔门镇岩郎村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21家农户生活污水未妥善收集处置，种植芒果100余亩。

	整改实施主体
	仁和区政府、盐边县政府

	整改目标
	落实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要求，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

	整改时限
	2025年6月

	整改措施
	1.2024年12月底前，完成仁和区平地镇跃进水库饮 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无关建筑物拆除，树立宣传 标牌，建立定期巡查机制，加强巡查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对一级保护区内隔离设施进行排查，及时修补、更换破损围栏围网。
2.2025年6月底前，完成对盐边县渔门镇岩郎村饮用 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21家农户生活污水进行有效收集处置。对岩郎村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芒果种植户开展宣传教育，督促指导种植户科学用肥、禁止使用农药。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1.2024年3月，对破损围栏围网进行了修补、更换。2024年10月，完成跃进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3处无关建筑物拆除，并在大坝、库区重点部位树立公示宣传标牌，并督促水库管理单位加强巡察。
2.依托盐边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对岩郎村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21家农户生活污水进行有效收集处置，2025年6月已完成21个户用三格式化粪池建设。在渔门镇完成科学施肥培训 2场次，培训60余人次，发放配方施肥建议卡120份。在水源地保护区悬挂宣传横幅3条。指导乡镇督促种植户科学用肥、禁止使用农药。




